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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中國大陸三年前毒奶事件後政府痛定思痛，也把全部食安管理改

為一條鞭的獨立管理，並加強風險管理機制。台灣早在食藥署設立之初即增設風險管理組

，但政府長久以來並未重視及落實風險管理，食藥局時代該組多數人力配置於藥廠 GMP 稽

查任務，其中較相關之風險管理科，正式職員僅有簡任秘書、副研究員、技佐及科員各一

名，需肩負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之輿情公關與後市場監測等重責大任，雖然連

續發生諸多食安及藥安事件，但現在依然空有組織架構而缺乏人力執行。 

三、美國對食品風險管理運用科學化矩陣分析技巧，有效地將每一件疑似食品摻假議題，做好

分級分類，有助擬定最佳解決策略。分析含影響層面，分別為食品安全、經濟影響、消費

族群屬性、營養缺乏及大眾信心；有貢獻因子層面，分別為供應鏈、稽核策略、供應商關

係、供應商過去關於品質及安全之歷史、檢測頻率、檢測方法專一性、地域性、摻假歷史

及經濟異常情形。日常工作分監測及預測兩部分，監測部分之工作包括每月依據風險及過

往歷史擬定後市場監測計畫項目、藉由國際會議收集最新資訊、專人常規監測國際食品安

全網路最新發生事件等。預測工作為分析國內外相關趨勢，接著進行風險辨識，然後視需

要改善法規標準、修補後市場監測計畫、建置實驗室檢驗能力及做好風險溝通。此些重點

工作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四、食藥署風險管理組，應該依當初組織設計加強專責培養及切實執行，發揮功能；專責人員

之素養與風險管理能力亦應加速培養，建立 SOP，建立傳承，建立制度，台灣現在沒有一

個有效的制度，可以把過去的經驗和智慧通過制度和 SOP 交給下一代。在歐美，每一代都

會通過制度和 SOP 把智慧交給下一代，讓經驗承傳越來越好。 

五、更重要的是，食藥署應有高位階層級領導之常設型跨組室風險管控小組，方能改善目前各

業務組因協調與互信不足所導致分工不明、責任推託、重複做工與多頭馬車之情形，致使

風險預判之成效不彰，事倍功半。基於「預防勝於治療」之概念，食藥署應比照先進國家

成立常設性之跨組室風險管控小組，每日召開常規會議，掌握國內外最新輿情，預化可能

風險，以便做好源頭管控，方可落實執行力，還台灣一個食安環境。 

（二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憲法明定預算案之提案權係專屬行政

院，各主管機關並無預算提案權，因此，除建議儘速修正預

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相關規定外，並建議在預算法尚未修正前

，財團法人預算案仍應先送行政院，依憲法所定提出於行政

院會議議決後，由行政院依預算法所定預算編製程序，彙總

提出預算案送本院審議，以符法制。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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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年度預算案送本院審議之財團法人計 120 家，該等財團法人預算案函送本院之發文機關

，除工業技術研究院等於設置條例中明定由行政院轉送本院者外，餘均由主管機關逕行函

送本院審議，雖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

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本院審議，惟依憲法規定，預算提案權係專屬於行政院，

故建議參酌預算法對中央政府總預算之籌劃擬編及送本院審議之程序，財團法人預算仍宜

由行政院彙案函送本院審議，並儘速修訂預算法相關文字。 

二、經查中華民國憲法第 58 條第 2 項：「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

……預算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第 59 條：「行政院……應將下年度預算案

提出於立法院。」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解釋理由書：「立法院依憲法第 63 條之規定，有議

決……預算案……等之權限……預算案亦有其特殊性而與法律案不同；法律案無論關係院

或立法委員皆有提案權，預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三、依上述憲法第 58 條第 2 項、第 59 條與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解釋理由書可知，本院所審議

之預算案，其提案權係專屬於行政院，亦即，憲法只准許行政院將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之

預算案，提出於本院審議，各部會不能自行提出預算案送本院審議。雖預算法之條文明定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年度預算書，由各該主管機關送本院審議；惟鑑於本院審議之預算

案依法只能由行政院提出，如由各主管機關逕送財團法人預算案，恐生不符憲法規定之疑

義。 

（二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部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官派董事席

次未達半數，不利政府監督；或多位董事連任多次，且年齡

偏高，恐有萬年董事會之虞，不利董事會職能之發揮；或董

事會規模過大，不利議事效率，亟待各主管機關研謀最適之

董事會規模及組成，建置適度之董事成員替換機制，並列為

行政監督事項，俾使董事會職能有效發揮，財團法人之治理

益臻健全。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財團法人之董事會為最高決策中心，其組成攸關董事會職能之發揮。中央政府各主管機

關函送 105 年度財團法人預算案、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至本院者合計 163 家。經查部分財

團法人董事會之組成，未盡妥適。 

二、本院審議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十一)：「為免政府捐助金額累計超過 50%之

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台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其財產由『公共性』變為

『私有性』，並避免逃避政府及立法院監督之可能。建請主管之各機關，應要求上述財團

法人於半年內修改章程，明訂董監事人員必須有半數以上人員由政府特定公務人員擔任之


